宜昌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


	标准名称
	政府采购项目 质疑投诉处理规范

	被修订或整合标准名称
	
	被代替标准编号
	

	
起草单位
（盖章）
	
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宜昌市财政局、宜昌市信息与标准化所、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	1. 项目简介：

政府采购质疑处理是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它可以有效地维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政府采购工作的顺利进行。本标准的研制是将标准化的思维、理念和技术运用到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的规范化建设，通过标准化管理的刚性效应，提高质疑投诉处理的效率，提升参与主体的满意度。同时，也能促进政府采购的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，有效防范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廉政风险。最终目的是以高质量规范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行为，保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政府采购结果公正合法。


	2. 技术路线：

本标准的研制拟规定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的术语和定义、总则、接收、形式审查、受理、调查、答复、签收与送达等内容。旨在对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的服务流程进行规范，并对流程环节进行细化规定，以确保质疑投诉处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，确保质疑投诉处理符合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要求。
（一）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第一部分是前言，阐明所有规范均按照GB/T 1.1—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，并交代规范提出和起草单位；
第二部分是范围，确定标准适用范围，梳理标准应用相关方需求，定位标准适用范围，确定标准研制方向。
第三部分是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部分，梳理标准上行法律法规、规章政策、已有标准等文件，结合质疑投诉处理的实际需求，搭建标准研制框架，提出规范涉及的术语及定义；
第四部分是总则，主要界定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的总体性原则；
第五部分标准的主要部分，包括接收、形式审查、受理、调查、答复、签收与送达等六个方面，研究全市政府采购领域步调一致的质疑投诉处理服务，规范化共性需求，制定需求明确、流程清晰的工作规范，建立监督闭环机制，提出具体的改进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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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要研究方法如下：
文献研究法。梳理省内外与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有关的标准、政策、法规等参考文献，梳理省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，为标准研究和编写提供实践和理论基础。
实地调研法。赴全省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交易中心进行实地调研，一是实施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，二是采集质疑投诉处理的依据文件与实施细则，为制定质疑投诉处理工作标准服务。
标准验证法。结合市县两级质疑投诉处理情况，标准起草人员通过征集交易中心对标准试行的意见，搜集标准修改意见，完善标准文本。

	3. 标准比对：

（一）省内现状
质疑投诉处理标准化是将标准化的思维、理念和技术运用到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的规范化建设，以期提质疑投诉处理的效率，提升参与主体的满意度并更好的防范廉政风险。2018年3月1日，财政部开始施行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，对质疑和投诉规定了通用基础标准，对于质疑投诉处理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2019年机构改革后，我省的政府采购工作大多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，我省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已经出台《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交易中心服务工作规程》DB42/T 1531-2019等5项工作服务类标准，政府采购领域的相关标准暂时处于发展阶段。
（二）省外现状
2019年以来，成都市、淄博市、安阳市、济宁市陆续出台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相关标准，均把质疑投诉处理列入其中的一项环节，进行概括性的规定。尚无将质疑投诉处理环节作为单列，明确详细执行流程并出台地方标准的情形。


	4. 风险分析：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
	5. 宣贯实施计划：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先在宜昌市市级及各县市区财政局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标准推介培训会，然后联合对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集中培训，确保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得到准确理解、掌握和执行。并同步在全国、省政府采购领域有关媒体开展宣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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